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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收入与计税收入之差异比较分析（二）

高允斌  吴明泉

本文依照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以下简称“税法”），结合

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比较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业务中会计收

入与计税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纳税调整问题。

一、会计准则与税法中关于政府补助的一般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以下简称“政府

补助准则”）规定，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

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

资本。政府补助应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基于会计准则中这一基本的分类要求，对于综

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

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将政

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

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在会计核算时应先确

认为资产和递延收益，企业将政府补助用于购建长期资产

后，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在该项资产使用

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营业外收入。递延收

益分配的起点是“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对于

应计提折旧或摊销的长期资产，即为资产开始折旧或摊销的

时点。递延收益分配的终点是“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或资产被

处置时（孰早）”。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处置（出售、

转让、报废等）的，尚未分摊的递延收益余额应当一次性转入

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不再予以递延。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之外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的，在取得时先确认为递延收益，然后在确认相关费用时计

入当期营业外收入；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税法中对于政府补助一直以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他补贴

收入的概念体现，其与会计核算中政府补助收入的关系体现

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补助收入是否属于免税收入，即是否

可作纳税调减；二是收入确认的时点是否一致。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中规定，

收入总额中的“财政拨款”为不征税收入。但新法的实施条

例尚未颁布，“财政拨款”的内容和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就现行政策而言，政府补助项目存在着应税收入与免税收入

之分。财税字[1995]81号文规定：企业取得国家财政性补贴

和其他补贴收入，除国务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

计入损益者外，应一律并入实际收到该补贴收入年度的应纳

税所得额。

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收入与计税收

入之差异

如果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不属于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免税

收入，且企业在收到款项当年已记入 “营业外收入” 科目，

则不存在纳税调整问题；如果先记入“递延收益”科目，于

以后年度转入“营业外收入”科目，由于税法中规定企业一

律在收到的纳税年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则在该年度应纳税

调增，以后年度纳税调减。此为暂时性差异。

如果政府补助属于规定的免税项目，则存在着永久性差

异，企业应在计入营业外收入的年度作纳税调减。目前，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规定用途，可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的政府补助项目主要有：

1、财税[2000]25号文规定：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

年底以前，对增值税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

按17% 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

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

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2、财税[2002]70号文规定：自2001年1月1日起至2010

年底以前，对增值税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生产的集成电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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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含单晶硅片），按 17% 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

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

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

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3、财税[2005]33号文规定，铸锻、模具和数控机床企业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的增值税返还收入，在计算缴纳企业所

得税时，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免征企业所得税。

4、财税[2004]139号文规定，纳税人吸纳安置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按《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

员再就业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02]107号）中规

定的范围、项目和标准取得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收

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收入与计税收

入之差异

由于此类政府补助在会计核算中须在较长时间内从“递

延收益”科目转入“营业外收入”项目，而税法中对此也有

免税与应税之分，故其中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的调整更

加复杂一点。现结合财税[2007]61号文进行分析说明。该文

规定，对企业取得的政策性搬迁收入，应按以下方式进行企

业所得税处理：

1、 搬迁企业根据搬迁规划，用企业搬迁收入购置或建

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用途的固定资产和土地（以下简

称重置固定资产），以及进行技术改造或安置职工的，准予搬

迁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和安置职工

费用，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2、企业因转换生产经营方向等原因，没有用上述搬迁

收入进行重置固定资产或技术改造，而将搬迁收入用于购置

其他固定资产或进行其他技术改造项目的，可在企业政策性

搬迁收入中将相关成本扣除，其余额计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3、搬迁企业没有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

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项报告，应将搬迁收入加上各类拆迁固

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

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

4、搬迁企业利用政策性搬迁收入购置的固定资产，可以

按照现行税收规定计算折旧或摊销，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5、搬迁企业从规划搬迁第二年起的五年内，其取得的

搬迁收入暂不计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五年期内完成

搬迁的，企业搬迁收入按上述规定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其

余额并入搬迁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例1：A 企业于2007年取得政策性搬迁收入2 000万元，

并于异地重建一处类似性质和用途的不动产，发生重置固定

资产、技术改造等费用 1 500万元。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20

年，重建企业于 2008年初正式投产运行，并完成搬迁活动。

A 企业的会计处理与纳税调整如下：

（1）2007年收到搬迁补贴时：

借：银行存款  20 000 000

贷：递延收益  20 000 000

按照规定该款项暂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不存在纳税调整。

（2）2008 年新建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并计提折旧，该折旧

可在税前扣除，不存在纳税调整。同时，按预定二十年折旧

期结转递延收益，2008 年作：

借：递延收益  1 000 000

贷：营业外收入  1 000 000

按照规定，该企业在 2008 年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搬

迁收入为：2 000-1 500= 500（万元），故年度汇算清缴时应

纳税调增 400万元。

（3）自 2009年起至该固定资产折旧期满，该企业每年的

会计处理同（2）。企业每年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调

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

由此可见，如果该企业将搬迁补贴用于购置与搬迁前相

同、相似的固定资产等规定用途，则与购置费用相等的部分

搬迁补贴实质上为免税收入。财税[2007]61号文中未特别明

确的问题是，被搬迁场所必然存在着财产损失，如房屋的折

余价值、土地使用权的摊余价值等，这些财产损失能否在税

前扣除，该文没有否定性的规定，重要的是，这些财产损失也

是企业搬迁的代价之一，应予税前扣除。不过，搬迁财产损失

应按国家税务总局第 13号令等文件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等。

例2：如果 A 企业2007年收到上述搬迁补贴后，主管税

务机关认定企业用于购置其他用途的固定资产或进行其他技

术改造项目。假设 A 企业在 2008年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的

被搬迁场所财产净损失为 300万元，记入 “营业外支出”科

目并已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批；搬迁费用为 10万元，已计入当

期损益；有关递延收益及其结转的会计分录同例 1。则 A 企

业 2008年应纳税调增 1 900万元，自 2009年起至该固定资

产折旧期满，每年应调减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此种

情况下构成暂时性差异。

在实务中，如何界定企业搬迁后是否转换经营方向可能

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一家工业制造企业取得搬迁补

贴后，即转变经营方向为房地产开发，将款项用于新的用途，

则无异议。但如果该工业制造企业在新的厂区投身于新品开

发、制造，这属于转换经营方向吗？更重要的是，一家有碍

环保的企业被搬迁后，必须转换经营方向，这是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要求的，而此时按财税[2007]61号文则无免税待遇；若

依然从事原经营项目，反而有政策优惠。这些政策层面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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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应进一步完善的。

例3：如果 A 企业2007年收到上述搬迁补贴后，不能提

供重置固定资产、技术改造或购置其他固定资产的计划或立

项报告，无意于异地延续经营活动，则会计核算中不应记入

“递延收益”科目，而应直接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此时

会计与税收之间总体上无差异。

在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国税函[2007]408号文中规定

了政府补助所得税处理办法，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

例实施之前，其与会计处理之间的差异也值得相关企业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中属于国家税法

中统一列明的免税项目较少，但在目前一些地方性税收政策

中规定了部分免税的地方政府财政补助项目。如用地方财政

预算安排的用于企业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大科研

项目补助费的“科技三项费用”补贴、专项治污补贴等，这

些政策都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不过，实务中应关注文件的

免税效力问题，同时，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颁

布实施后的政策动向更值得重视。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但

规定了 “财政拨款” 为不征税收入，在第三十六条还规定：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

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四、政府补助收入与流转税及地方税计税收入

的关系

政府补助涉及的流转税税种主要为营业税。对此，企业

首先应判断其取得的一项政府补助是否属于营业税征税范

围。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四条明确了营业税

的征税范围：“条例第一条所称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

产或销售不动产，是指有偿提供应税劳务、有偿转让无形资

产或者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企业取得的许多政

府补助项目并非是有偿提供应税劳务之类行为的结果，例

如，企业获得的科技三项经费补贴，并非是以有偿转让相应

科技成果为前提的；又如，企业收到的税收返还也不是对某

种营业行为及其成本的补偿，不构成营业收入。这些政府补

助项目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但是，也有许多政府补助项

目直接对应了企业的某种不动产转让行为（如搬迁活动）或劳

务活动（如物资储备），对此企业应查阅国家及地方性政策，

以确定是否有免于征收营业税的优惠。

政府补助项目还会涉及地方税的征免问题，其中以土地

增值税为主。在我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

因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

在实施细则中进一步将免税范围明确为：因城市实施规划、国

家建设的需要而被政府批准征用的房产或收回的土地使用权。

因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的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

原房地产的，比照本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在财税[2006]21号

文中又对实施细则中的后者做出了更进一步的细化。

（作者单位 ： 江苏国瑞兴光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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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五关 强化非税收入票据管理

郭述政  麻建国  铁红旗

非税收入是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的除税收以外的一切收入，主要 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 罚款和罚没收入等。非

税收入管理的重点在于控制源头即加 强对票据的监管，那么，怎样才能做好非税收入的票据监管工作？笔者认 为，要

严把五 关：1 、把好票据保管关。建立专门的票据库房，库房内要设置专门铁柜，并采取防火、防盗、防潮、防霉变等

措施。2、把好票据发放关。具体做法是 坚持 “五审核”：一是审核征收职 能，即领 票单位须具有非税收入征收的职 能，

且有独立核算资格：二是审核财务制度，即领票单位须具备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三是审核领票人员，即领票人员必

须是单位推荐并经非税收入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确定的单位票据专门管理人员：四 是审核领票凭证，只 有携带非税

收入管理部门核发的票据购领证，才能领购非税收入票据：五是审核年检手续，只 有通过票据年检合格的单位，才能

连续领购票据。3、把好票据使用关。非税收入票据的使 用主要 包括票据的填写、开票与缴款相分离。收费票据必须填

写以下事项 ：缴款单位、收费时间、收款项 目、征收标准及大小写金额，经收款人签名 ，并加 盖单位财务章才有效。而

票据的使用则应 坚持 “收缴分离”的原则。4、把好票据核销关。每次核销票据，必须由票据专管员按要求填写好“票

据核销表”，然后由票据专管 员签名，并加 盖核销单位公章，再由非税票据管理人员核实并对已用、作废票据加 盖票据

核销专用章。5、严把票据检 查关。一是从源 头上进行控收，收款单位不得开设非税收入过渡性账户，否则，以私设“小

金库” 论处：二是以 票管收，主要是检查是否按规定时限启用新版非税收入票据和其他财政票据：三是依法征收，即

检查征收项目和标准是否合规合法。

（作者单位：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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